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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财购〔2024〕14 号

安庆市财政局 安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

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

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活动效率，持续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

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相

关规定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标方法选取

政府采购招标评标方法分为最低评标价法和综合评分法。技

术、服务等标准统一的货物和服务项目，应当采用最低评标价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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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采购主要标的列入集采目录的项目，除电子卖场、框

架协议、电梯、物业管理服务、展览服务采购外，应当采用最低

评标价法。

各单位采购主要标的未列入集采目录的项目，原则上采用最

低评标价法；项目确有特殊需求，需采用综合评分法的，应当开

展需求调查，纳入本单位“三重一大”审议范围，并填写《xx

项目招标评标方法审议表》（参考附件 1），同时提供不适合采用

最低评标价法的说明和依据（如专家论证意见），报交易管理部

门登记确认。

二、供应商产生方式

各单位通过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询价 3 种方式采购的，

除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在有限范围内竞争外，原则上应当采用公开

方式邀请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。项目确有特殊需求，需通过“采

购人和评审专家分别书面推荐”方式邀请供应商的，应当开展需

求调查，纳入本单位“三重一大”审议范围，并填写《XX项目邀

请供应商方式审议表》（参考附件 2），同时提供有限范围内竞争

的说明和依据（如专家论证意见），报交易管理部门登记确认。

三、交易场地选择

除网上商城采购外，各单位采购主要标的列入集采目录且达

到限额标准（30 万元）的项目，应当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

易；采购主要标的未列入集采目录、限额标准（30 万元）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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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项目，参照实施；采购未列入集采目录、限额标准（30万元）

以下的项目，由采购人按照相关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本单位内控

制度自行组织实施。

四、代理机构选取

各单位采购未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应择优委

托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采购代理机构采购。各单位应按照《安庆

市政府采购示范文本》科学合理编制采购文件，不得设置与法律

法规、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相违背的资格条件或评审因素。

五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，各县（市）区可参照执

行。

附件：1.《XX项目招标评标方法审议表》

2.《XX项目邀请供应商方式审议表》

安庆市财政局 安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1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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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安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月 5日印发


